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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事處就私人船隻的繫泊安排  
主動調查報告摘要  

 

 

引言  

 

 本 地 船 隻 可 按 其 日 常 運 作 需 要 ， 在 香 港 水 域 內 任 何 安 全 和

合 適 的 位 置碇 泊 1， 無 須 海 事 處批准 或 劃 定 位置 。政 府 亦 會 確保 香

港 水域有 足夠的避 風泊位，供 本地船 隻在惡 劣天氣下 停泊。與此 同

時 ，海事 處在全港 水域劃 設了 43 個 私人船 隻繫泊 設備區 （「 繫泊

設 備區 」），船 東可向 該處 申 請書面允 許，在該些 區域內 敷設私 人繫

泊 設 備 （「 繫 泊 設 備 」）， 作 為 固 定 的 私 人 船 隻 繫 泊 位 置 （「 繫 泊 位

置 」）。  

 

 

調查所得  

 

2 .  本 港 遊 樂 船 隻 數 目 近 年 持 續 增 長 ， 對 繫 泊 位 置 的 需 求 亦 水

漲 船高。這次主動 調查發 現，海事 處在規 管繫泊設 備的分 租活動，

以 及在繫 泊位置的 使用安 排和輪候 上，均有不 足之處。繫 泊位置 供

不 應求，亦間接引 發其他 包括非法 浮泡、霸佔避風 塘、船 廠出租泊

位 等問題 。  

 

（一）  規管繫泊設備的分租問題  

 

(1 )  多年來不作為，繫泊設備違規分租／借出高達四成  

 

3 .  在 二 ○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之 前 ， 海 事 處 批 出 敷 設 繫 泊 設 備 的 書

面 允許均 附帶「標 準條款 」，訂明有 關設備 只可供「指 定船 隻」繫

泊 2。 換 言 之 ，有關 設 備 不 可出 租／ 借 出 予 其他 船隻 使 用 ， 否則 屬

違 反條款，海 事處可 撤回 有 關的書面 允許，甚至 向設備 擁有人 提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除 禁 止 用 作 碇 泊 用 途 的 水 域 外 。  

2 批 予 遊 艇 會 的 書 面 允 許 除 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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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控。不過，海事處二○一三年的核查發現，超 過 四 成的 繫泊設 備 3，

並 非由設 備擁有人 的船隻 繫泊，反映 出租／ 借 出的情 況十分 普遍。

有 資料顯 示，繫泊設 備的 市 場租金可 達每月 數千甚至 過萬 元，較 海

事 處收取 的行政費 用高出 數倍 4。  

 

4 .  本 署 調 查 揭 露 ， 海 事 處 在 二 ○ ○ 八 年 至 二 ○ 一 三 年 間 ， 完

全 沒 有 就 分 租 個 案 採 取 任 何 執 管 行 動 。 該 處 多 年 來 對 違 規 分 租 的

情 況視若 無睹，令 相關條 款形同虛 設。  

 

(2 )  在現行法律框架下，無法規管分租行為  

 

5 .  自 二 ○ 一 三 年 起 ， 海 事 處 就 規 管 繫 泊 設 備 的 分 租 行 為 徵 詢

過 法律意 見後，認 為以往 規定設備 只可供「指 定船 隻」繫 泊，是 逾

越 了相關 法例授予 該處的 權力。因此，海 事處在 二○一 七年十 二月

刪 除了有 關規定。在 本署 調查期間，該處 表明，既然 現行法 例容許

分 租繫泊 設備，故「分租 」實 際上 並 無問題，並 認為 分租與 在香港

水 域進行 的合法經 濟活動（如為漁 船運冰 ）無異，而 且繫泊 設備屬

私 人財產 ，故「出 租繫泊 設備並不 涉及 利 用公共資 源謀利 」。  

 

6 .  本 署絕不 認同 海事 處上述 說法。即使 繫泊設 備乃私人 財產，

但 供 敷 設 繫 泊 設 備 的 水 域 位 置 卻 是 有 限 的 公 共 資 源 。 海 事 處 容 許

分 租，設備擁 有人即 使沒有 泊船的需 要，仍可繼 續將 其 設備轉 租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撇 除 遊 艇 會 敷 設 的 設 備 。  

4 海 事 處 收 取 的 費 用 以 每 個 月 每 個 私 人 繫 泊 設 備 計 算 ， 詳 情 如 下 ：  

  私 人 繫 泊 位  

    的 位 置  

 

船 隻 長 度  

在 銅 鑼 灣 避 風 塘 、

香 港 仔 西 避 風 塘 及

香 港 仔 南 避 風 塘  

在 所 有 其 他 避 風

塘 及 維 多 利 亞 港

口 界 限 以 內 的 其

他 地 方  

在 香 港 水 域 內 的

其 他 地 方  

5 米 及 以 下  $ 2 7 0  $ 1 4 0  $ 7 3  

8 米 及 以 下  $ 4 7 5  $ 2 7 0  $ 1 4 0  

11 米 及 以 下  $ 6 7 0  $ 4 0 5  $ 2 1 0  

11 米 以 上  $ 6 7 0， 超 過 1 1 米 後

每 3 米 另 加 $ 2 1 0  

$ 4 0 5， 超 過 1 1 米

後 每 3 米 另 加 $ 1 4 0  

$ 2 1 0， 超 過 1 1 米

後 每 3 米 另 加 $ 1 4 0  

 
 



3 

利 ， 導 致 珍 貴 的 公 共 資 源 長 期 被 一 些 沒 有 實 際 需 要 的 既 得 利 益 者

佔 有，作其「利潤高，零風險 」的生意，而輪候 者只 能「望 位興嘆 」。

再 者，任 何人只要 願意繳 付高額租 金便可「插隊」優 先使用 繫泊設

備 ，破壞 原本先到 先得的 輪候制度 。  

 

7 .  本 署認為，「合 法」不 等同「合 理」。如 果在現 有法例 框架下

不 能限制 分租行為 ，海事 處應該檢 討並考 慮修訂相 關法例 。  

 

（二）  私人繫泊設備位置的使用安排及輪候  

 

(1 )  有個案輪候逾十年，流轉情況不理想  

 

8 .  部 分 受 歡 迎 地 區 的 繫 泊 位 置 供 不 應 求 。 截 至 二 ○ 一 八 年 六

月 三十日 ，全港 43 個繫泊 設備區 5當 中，有 41 個已告 爆滿， 而輪

候 個案累 積逾 500 宗 ，有八 個私人 繫泊設 備區的輪 候名單 ，排頭

位 的個案 輪候時間 超過十 年，最長 輪候時 間 更 達 14 年。  

 

9 .  二 ○ 一 八 年 二 月 之 前 批 出 的 書 面 允 許 並 無 訂 明 有 效 期 ， 意

味 申 請 者 可 無 限 期 使 用 繫 泊 位 置 ； 加 上 海 事 處 不 再 禁 止 出 租 ／ 借

出 繫泊設 備，設備擁 有人 更 加欠缺誘 因主動 放棄其泊 位，大大減 低

繫 泊位置 自然流轉 的機會。海 事處的 資料顯 示，各區域 的書面 允許

平 均是 20 至 35 年 前批出 的。  

 

10 .  本 署 認 為 ， 海 事 處 需 檢 視 繫 泊 位 置 的 輪 候 情 況 及 諮 詢 持 份

者 的意見，研 究如何 加快繫 泊位置的 流轉，例如 在所有 的書面 允許

加 入有效 期，期限屆 滿後收 回並重新 編配。海事 處亦應 探討是 否有

需 要改以 其他 方式 （如 抽 籤或招標 等）編 配 繫泊位 置。  

 

(2 )  行政收費二十四年無調整  

 

11 .  海 事處自 一九九五 年起 一 直沒有調 整有關 收費 6。雖 然該處

強 調有依 照政府既 定機制，按 年檢討 收費，而 目 前基於 收回成 本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未 計 算 新 增 設 的 喜 靈 洲 私 人 繫 泊 設 備 區 。  

6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至 二 ○ ○ 四 年 期 間 ， 政 府 曾 整 體 凍 結 收 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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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 則釐定 收費是反 映法例 的規定；不 過，目前該 行政收 費遠低 於繫

泊 位置的 市場價值，令分 租設備 的 利潤可 觀。本署 認為，如果在現

有 的法例 框架下，海 事處不 能調高行 政收費，則 該處應 探討可 否採

用 其他的 收費機制 和模式 。  

 

(3 )  遊艇會長期獲准敷設大量私人繫泊設備謀利  

 

12 .  本 署特別 關注到， 目前四 間遊艇會 （合共 持有 逾 800 個繫

泊 位置 ）可長 期敷設 並出租 大量繫泊 設備 謀 利，變相以 珍貴的 公共

資 源補貼 遊艇會經 營出租 泊位的生 意。本署認 為，海 事處有 必要檢

討 目前安 排是否恰 當，例 如考慮需 否定期 作公開招 標。  

 

(4 )  巡查工作欠缺目標  

 

13 .  海 事 處 沒 有 為 巡 查 繫 泊 設 備 訂 立 任 何 指 標 ， 致 使 每 年 的 實

際 抽 查 數 字 大 幅 波 動 ； 在 二 ○ 一 四 至 一 六 年 間 ， 該 處 每 年 只 巡 查

121 至 449 個 繫泊 設備， 相對於同 期全港 約有近 2 ,000 個 繫泊設

備 ，實難 言足夠。  

 

（三）  對非法浮泡的執管欠阻嚇力  

 

14 .  調 查 發 現 ， 海 事 處 對 非 法 浮 泡 的 執 管 欠 阻 嚇 力 ， 違 法 人 士

只 要 在 「 移除 通知 書 」 所 列明 的限 期 前 暫 時移 走浮 泡 7， 便 無 需 承

擔 後果，而海事 處更 基於蒐 證困難，過 往對非 法浮泡是「零檢 控」。  

 

15 .  本 署認為，海事處 應檢討 其執法策 略，考慮 縮短通 知期限，

以 及採取 其他方法 追查非 法浮泡的 擁有人（例如「放 蛇」），並研究

扣 押繫泊 於非法浮 泡的船 隻或檢控 其船主 的可行性 。 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以 西 貢 白 沙 灣 為 例 ，海 事 處 在 五 年 間 發 現 4 5 5 個 非 法 浮 泡 ， 當 中 有 近 七 成 在 張

貼 「 移 除 通 知 書 」 後 由 擁 有 人 自 行 移 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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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 避風塘內涉嫌有浮躉「霸位」謀利  

 

16 .  有 傳媒報 道指，有 人以浮 躉在觀塘 避風塘「 霸位 」，再 供遊

艇 靠 泊 謀 利 ， 而 本 署 的 實 地 觀 察 也 發 現 不 少 遊 艇 靠 泊 於 登 岸 浮 躉

及 平面工 作躉。海事 處表示，浮 躉向遊 艇提供 水電及靠 泊等服 務並

收 費 不 屬 違 法 ， 該 處 之 前 亦 沒 有 接 獲 有 關 恐 嚇 或 勒 索 的 投 訴 。 不

過，自 二○一 八月十 一月起，警 務處已 聯同海 事 處加強 在觀塘 避風

塘 巡邏及 進行聯合 行動， 以防範在 避風塘 內的 不法 行為。  

 

17 .  本 署 關 注 的 是 ， 其 他 船 隻 公 平 使 用 避 風 塘 的 權 利 有 否 受 到

影 響，建議海 事處密 切監察 情況，並聯 同警方 加強打擊 以非法 手段

影 響船隻 使用避風 塘的 行 為。  

 

（五）  船廠涉嫌違規出租泊位謀利  

 

18 .  本 地 船 廠 的 用 地 由 地 政 總 署 以 短 期 租 約 方 式 批 出 。 有 傳 媒

報 道多間 船廠涉嫌 違反租 地用途，將 船排出 租予遊艇 停泊謀 利。執

行 短期租 約條款 屬 地政總 署的職責，但 本署關 注到，倘若 經常有 船

廠 違規出 租船排， 長遠而 言 會影響 本地的 船隻 維修 和支援 服務。  

 

 

建議  

 

19 .  基 於以上 所述，申 訴專員 向 海事處 提出 10 項 改善建 議：  

 

(1 )  檢 討並考 慮修訂相 關法例，使該處可 重新執 行繫泊設

備 只可供 「指定船 隻」使 用的規定 。  

 

(2 )  檢 視輪候 情況，研 究如何 加快繫泊 位置的 流轉（例 如

在 允許中 加入有效 期 ）。  

 

(3 )  檢 討 繫 泊 位 置 的 輪 候 機 制 ， 探 討 需 否 改 以 其 他 方 法

（ 例如抽 籤）編配 繫泊位 置 。  

 

(4 )  檢 討敷設 繫泊設備 的收費 機制和模 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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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 )  檢 討 目 前 讓 遊 艇 會 長 期 擁 有 大 量 繫 泊 位 置 謀 利 的 安

排 ，考慮 是否有需 要定期 作公開招 標 。  

 

(6 )  檢 視目前 抽查繫 泊 設備的 工作，考 慮訂立 抽查目標。  

 

(7 )  檢 討 現 時 對 非 法 浮 泡 的 執 法 策 略 ， 考 慮 縮 短 通 知 期

限 。  

 

(8 )  採 取積極 方法追查 非法浮 泡的擁有 人，例如「 放蛇」，

研 究 扣 押 繫 泊 於 非 法 浮 泡 的 船 隻 或 檢 控 其 船 主 的 可

行 性。  

 

(9 )  密 切 監 察 躉 船 供 遊 艇 靠 泊 的 情 況 有 否 影 響 船 隻 公 平

使 用避風 塘泊位的 機會；並 聯同警方 加強打 擊 以非法

手 段驅趕 避風塘內 船隻的 行為。  

 

(10 )  進 一 步 與 地 政 總 署 商 討 監 察 及 打 擊 船 廠 違 規 出 租 泊

位 的長遠 和恆常措 施 。  

 

 

申訴專員公署  

二○一九年三月  


